船舶租赁合同
    出租人_XXXXXX___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
    承租人_XXXXXX___________（以下简称乙方）

    兹为船舶租赁，经双方同意订立协议如下：
 
    第一条  甲方将其所有的 XXXX号机渔船（登记号码__XXX___字第___XXX_号）船舶检查簿号码（_XXX_字第_XXX号）一艘出租与乙方为捕鱼使用的目的，而乙方愿依约承租。

    第二条  本租赁期间议定自__XXXX__年_XX__月_XX__日起至_XXXX_年_XX_月_XX日止满__X__年间为限。 
    前项期间于甲方可随时伸缩。
 
    第三条  租金约定每月人民币_XXXX__元整，乙方应以每月末日至甲方住所，如数提缴清楚,不得有迟延短欠现象。但甲方向乙方受取租金时，应出立收据与乙方收存，其收据应贴印花由乙方负担。
 
    第四条  甲方于租约订立同时，将第一条所载租赁标的物的渔船及船舶机器备品全部在_XXX_港码头现场交付乙方，而乙方验收清楚。
 
    第五条  租赁标的船舶应缴一切有关税捐由甲方负责，与营业有关税捐尽归乙方负责缴纳。
 
    第六条  关于船长或其他船员的雇佣以及解雇均由乙方的做主，甲方不得有异议
 
    第七条  乙方应以善良管理的注意保管租赁物，并应以租赁物的性质而使用。

    第八条  租赁标的船舶的修缮，除船舶机器的曲轴气筒汽筒盖活塞部分，由甲方负担外，其余机器的损坏损失的修理由乙方负担。 
    前项修缮若属甲方部分时，乙方应即通知甲方鉴定后，始得进行，其进行期间不拘长短，属于何方的负担不得主张减少租金。

    第九条  乙方对于租赁物的船舶如有必要的增设改造时，应经甲方同意始得为之，不得擅自进行，否则造成损害，乙方应负赔偿责任。
 　 前项如经甲方同意所增设改造部分于合同终止时，全部归属甲方所有，乙方决不向甲方请求任何补偿。
    
    第十条  租赁物的船舶因乙方或其雇佣人的重大过失，或故意毁损或失火焚烧灭失或沉没的，乙方应负损害赔偿之责。   
    但天灾地变或事变战争或不可抗力者，均不在此限。
   
    第十一条  乙方对于租赁物的船舶使用除第七条的规定使用外，并应遵守政府法规，绝不得用于走私资匪等不法行为或未经甲方的同意而让第三人使用或转租让与等情况。     
    乙方违反前项约定时，除甲方可随时解除合同外，乙方应负完全责任，如有损害时亦应负其赔偿。
     
    第十二条  租赁期间存续中如甲方将租赁物的船舶所有权转移与第三人时，应事先通知乙方，而乙方应以接到甲方通知所定日期地点将租赁物交还甲方。
     
    第十三条  本租约解除或终止时，乙方应将租赁物的船舶及机器修复油漆，并在__XXX__港内交还甲方。
     
    第十四条  租赁船舶的机器备品另作目录交与乙方，如需替置或不足时于乙方负补充之责。
     
    第十五条  本合同未订明事项依照《民法通则》及《海商法》的规定或其他有关法规办理。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


    
出租人（甲方）：___XXXX_____
承租人（乙方）：____XXXX____
__XXXX___年___XX__月___XX__日

